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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学生实验守则


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根据课程需要向本学院各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免费开放，并提供实验课程所需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等教学资源。同时在完成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前提下，为文学院师生科研活动和社会实践提供有偿服务。进入开放实验室后应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在实验指导教师、实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验活动。 对违反实验教学中心规章制度，并拒不接受管理的实验人员，实验教学中心有权停止其实验项目的实施。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实验人员负责。具体规定如下：

1． 进入实验室后首先要在登记薄上登记姓名上机时间和下机时间等在实验室的工作、学习、科研情况，以方便实验室的管理。
2． 衣冠整齐，清洁卫生，文明礼貌。进入实验室不得喧哗打闹，不得吸烟、饮食、随地吐痰、乱扔纸屑和杂物，不得将饮食品带入实验室。
3． 使用实验室设备前须经过实验室管理员或教师同意后方能使用。使用时要本着合理使用，有效利用和科学规范的原则，按照老师要求正确、高效、科学的使用各种设备。使用仪器设备，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不得违规使用设备，损坏设备按要求赔偿。

4． 借用实验室设备时，首先要有申请，经有关教师同意后方能借用。借用是要仔细登记借用卡，当面点清借出设备，归还时也应登记并核实设备是否损坏，遗失，检查无误后方可注销。

5． 不得将与实验无关的物品带进实验室。实验室不准存放私人物品。保持室内外走道畅通，严禁占用走廊堆放物品。消防器材要放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位置，周围不准堆放杂物。要经常检查保证其有效可靠。严禁将消防器材移做它用。节假日和晚间需做实验，必须经实验室主任同意，并至少有二人以上同时工作。
6． 实验室实行严格的安全卫生管理责任制，以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管理和运作，发现隐患、发生事故要及时上报，不得推诿责任，隐瞒事故。 
7． 进入实验室后只能做教学和科研相关的活动，不上网聊天，不玩游戏，认真完成实验任务。
8． 遵守《文学院技术实验教学中心规章制度》，服从实验教学中心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安排，发现异常现象及时报告。
9． 实验完毕后，将实验设备放归原处，经老师检查无误后方可离开，离开前做好清洁工作，关闭电源，为他人创造良好的实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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